
采购需求

说明：

1.招标文件中标注“★”号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必须满足，否则投标无效。

招标文件中标注“▲”为重要性的条款，未响应或负偏离将严重影响评分，但不

作为废标条款。

第一部分：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晟实业垃圾清运、高盐度污水浓缩液运输和处理项目

2、项目地址：茂名市市民大道 66、68 号

3、采购预算（最高限价）：243.05 万元

4.采购需求简表

序号

中晟实业垃圾清

运、高盐度污水浓

缩液运输和处理

项目明细

2021 年实际

产量
招标预计量 控制单价

每年控制价

（单位：万元）

服务

期限

采购预算

（单位：万元）

1 生活垃圾清运 3900 吨/年 4000 吨/年 138 元/吨 55.20 2 年 110.4

2 大件垃圾清运 1479 吨/年 1400 吨/年 200 元/吨 28.00 2 年 56

3
高盐度污水浓缩

液清运
/ 1825 吨/年 210 元/吨 38.325 2 年 76.65

合计 243.05

备注：以上控制价包含但不限于税费、相关处理费、人工费、车辆燃油费及清运车辆维修费

等一切费用。

第二部分：★技术要求

一、垃圾清运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垃圾清运服务范围：

粤西农批市场（含花卉市场、外围商铺）生活垃圾、大件垃圾（不含建筑装修垃圾）。

（二）垃圾清运服务内容：

1.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粤西农批市场生产的生活垃圾、大件垃圾运输。



2.服务名称、数量及方式

（1）粤西农批市场生活垃圾，办公区生活垃圾工程量约 4000 吨/年，日产日清。

（2）大件垃圾年工程量约 1400 吨，大件垃圾按需清运。

（三）垃圾运输车辆及设备的要求：

1.根据《茂名市国资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要求垃圾运输车辆喷涂垃圾分类标识。

2.投标人须配备与办公区和粤西农批市场现有垃圾收集点相配套的运输车辆等以满足本项

目需求。包括但不限于垃圾运输车辆（配套垃圾桶）、大件垃圾运输车、垃圾堆放点冲洗消

毒设备、突发事件应急运输车辆及设备等。

（四）垃圾清运工作要求：

1.投标人必须投入足够的人员、设备装备、车辆及工具等保证能及时完成垃圾清运工作任务。

2.投标人必须每天理清理收集采购单位商铺门前的垃圾收集桶，保证无满桶溢桶的现象。

3.保证在采购单位规定的每天上午清运完所有垃圾，重大活动等垃圾量急剧增多期间，应提

前做好应急预案，及时调配人员做好垃圾清运工作。

4.投标人负责把承包范围内产生的垃圾清运至合法合规的垃圾处理场。

5.投标人清运人员须在采购单位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执行清运任务，不得采用不合理的装载方

式造成垃圾掉落，污损路面和绿化等相关设施。

6.垃圾运输车辆车容整洁，无跑冒滴漏垃圾、污水现象，标识标志清晰。

7.为保障本项目清运工作有序进行，无缝衔接清运任务，投标人必须具备能一次清运采购人

日产垃圾招标预计量两倍以上的清运车辆。

（五）垃圾清运质量标准：

1、所有服务区域内的垃圾应及时转运，做到垃圾日产日清。有卫生大检查等各种临时活动

需要增加垃圾清运次数的按实际情况执行。

2、垃圾收集作业完成后，垃圾堆放点周边散落的垃圾应一并清理干净，做到车走地净，保

持场地清洁。

3、考评办法：每日根据垃圾清运服务质量及考评标准检查垃圾清运质量情况，每月 10 日前

根据上月每日检查考核情况核算最终月度服务质量考评分数，每月设月度总费用的 40%作为

服务质量考评金，评分80(含 80)分以上全额支付服务质量考评金;评分 80(不含 80)至 60(含

60)分，按照每少 1 分扣除当月 5%的服务质量考评金，以此累加;评分不足 60(不含 60)，100%

扣除服务质量考评金。



二、垃圾清运服务考评标准

序

号

检查项

目
服务标准 考评检查事项 考评标准

1

垃圾清

运服务

垃圾桶清运及时，垃圾不

得满溢到地面。

各业态垃圾桶清运是否按要求清运，

垃圾不得满溢到地面。

不符合标准扣0.5分/

次

2 严禁外运垃圾数据作假；
是否存在垃圾外运数据弄虚作假情

况；

不符合标准扣5-20分

/次

3

每日“漏桶”现象不能超

过 2次，每次不能超过 2

桶（商户垃圾桶或公共垃

圾桶）。

每日“漏桶”现象是否超过 2次，每

次不能超过 2桶（商户垃圾桶或公共

垃圾桶）。

不符合标准扣0.5分/

次

4

交易中心垃圾及临放中转

站垃圾日产日清，特殊情

况延时清运不超过 1天。

交易中心垃圾及临放中转站垃圾是

否日产日清，清运是否超过 1天。

不符合标准扣0.5分/

次

5

堆放的大件垃圾每月至少

清理 1次或根据中晟实业

要求进行清理。

是否按时清理大件垃圾。
不符合标准扣0.5分/

次

6
清运垃圾过程中没发生影

响我司声誉事件。

清运垃圾过程中是否发生影响我司

声誉事件。

不符合标准扣0.5分/

次

7 垃圾桶配备需求 最少配备 120 个 240L 垃圾桶。
不符合标准扣0.5分/

次

8
按双方约定时间完成清运

工作

按双方约定时间，垃圾清运车每天 7

点准时到市场开展清运工作，下午 2

点前完成垃圾清运离场工作。

不符合标准扣1分/次

9
日常管

理

遵守市场相关管理规定，

服从市场现场管理

是否遵守市场相关管理规定，服从市

场现场管理。

不符合标准扣0.5分/

次

场内车速不能超过15公里

/小时。 场内车速是否超过 15公里/小时。

不符合标准扣0.5分/

次

三、高盐度污水浓缩液清运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高盐度污水浓缩液清运服务范围：



粤西农批市场高盐度污水浓缩液存储点。

（二）高盐度污水浓缩液清运服务内容：

1.对粤西农批市场生产的高盐度污水浓缩液合法合规进行运输。

2.服务名称、数量及方式

（1）粤西农批市场高盐度污水浓缩液存储点，工程量约 5 吨/天（即 1825 吨/年），定量清

运。

（三）高盐度污水浓缩液车辆及设备的要求：

1.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污水处理的罐体车辆，相关人员、相关车辆必须合法合规。

2.投标人须配备高盐度污水浓缩液相配套的运输车辆等以满足本项目需求，包括但不限于突

发事件应急运输车辆及设备等。

（四）高盐度污水浓缩液清运工作要求：

1.投标人必须投入足够的人员、设备装备、车辆及工具等保证能及时完成高盐度污水浓缩液

清运工作任务。

2.必须在采购单位指定时间或双方约定时间内完成高盐度污水浓缩液清运工作任务。

3.投标人负责把承包范围内产生的高盐度污水浓缩液以合法合规的方式清运。

4.投标人须向采购单位提供与污水处理单位（无害化处理终端）签订的合作协议或污水入场

（接受）证明。

5.投标人的清运人员须在采购单位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执行清运任务，不得采用不合理的装载

方式造成污水洒落，污损路面和绿化等相关设施。

6.污水运输车辆车容整洁，无跑冒滴漏污水现象，标识标志清晰。

7.为保障本项目清运工作有序进行，无缝衔接清运任务，投标人必须具备能一次清运采购人

日产高盐度污水浓缩液招标预计量两倍以上的清运车辆（需提供证明材料）。

（五）污水清运质量标准：

1、所有服务区域内的高盐度污水浓缩液及时转运。

2、在我方提前告知中标人处理时间节点的前提下，不能造成存储罐体溢出。

3、最终于结算以粤西农批过磅重量为准。

4、考评办法：每次清运根据考评标准检查质量情况，每月 10 日前根据上月每次检查考核情

况核算最终月度服务质量考评分数，每月设月度总费用的 40%作为服务质量考评金，评分

80(含 80)分以上全额支付服务质量考评金;评分 80(不含 80)至 60(含 60)分，按照每少 1 分

扣除当月 5%的服务质量考评金，以此累加;评分不足 60(不含 60)，100%扣除服务质量考评



金。

（六）考评标准

四、执行标准

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多项标准的，

按最新标准或较高标准执行。

第三部分：★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日内进场服务，服务期自开始进场服务之日起 2 年。

二、服务地点：茂名市粤西农批市场

三、付款条件：垃圾、污水清运费用按月结算（仅以粤西农批市场地磅单为实际清运的计算

依据）。每月实际清运的总数和本合同标的对应的服务单价乘积为当月垃圾、污水清运费用，

次月 15 日前乙方开具上月发票，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服务类）

后十个工作日内以对公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当月清运服务费。

序号
检查项

目
服务标准 考评检查事项 考评标准

1

污水清

运服务

污水清运及时，不得溢

罐满出。

在指定时间或双方约定时间内

完成污水清运工作任务，保证不

能因成交方不按时间节点清理造

成存储罐体溢出。

不符合标准扣 5-20

分/次

2
严禁外运污水数据作

假；

是否存在污水外运数据弄虚作假

情况。

不符合标准扣 5-20

分/次

3
必须供处理污水的相关

票据

每次转运至污水处理点的磅单等

处理的票据是否全部提交备案。

不符合标准扣10分

/次

4
清运污水过程中没发生

影响我司声誉事件。

清运污水过程中是否发生影响我

司声誉事件。

不符合标准扣10分

/次

5
日常管

理

遵守市场相关管理规

定，服从市场现场管理

是否遵守市场相关管理规定，服

从市场现场管理。

不符合标准扣5分/

次

场内车速不能超过15公

里/小时。 场内车速是否超过15公里/小时。

不符合标准扣5分/

次



四、服务要求：

1、服从采购人的管理与调配，做好垃圾清运、污水清运工作，采购人遇突发事件或重要

检查，投标人必须配合采购人做好突击清运、清洁工作。

2、在服务期内，①投标人应当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及其相应文件中的承诺履行各项垃圾

清运、污水清运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要求投标人整改，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视为违约，

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履行，由此造成采购人的损失及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负责承担，采购人不

承担任何责任。②在服务区域内，因投标人原因服务不达标，被有关部门（环卫、市容、街

道办事处、保洁办等单位）处的罚款的，由投标人负全部责任。

3、服务期内，投标人应对执行清运任务的人员进行教育管理，要求清运人员遵守采购单

位的相关管理制度，尊重采购单位工作人员。在执行垃圾清运处理运输任务期间，做好安全

行驶教育宣传工作和保密工作，遵守交通规则，坚持文明驾驶，制定安全行车相关措施，预

防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运输车辆安全、高效通行。

4、遇到有关部门工作检查时，投标人必须配合搞好垃圾清运工作并保证检查合格。

5、投标人需遵守采购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采购单位门岗工作人员根据相关要求有权对

中标人执行清运工作的人员进行检查。

6、投标人应遵守《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的要求，应承诺中标后能满足项目所在地主

管部门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要求。（应提供承诺函）

五、报价及其他：

本项目年工程量详见服务内容（具体以实际清运量为准），投标人需对清运垃圾每吨/车所

需的单价与总价分别进行报价；报价费用需包含装税费、车费、运输费、垃圾中转站的垃圾

处理费、人工费、工人劳保、保险费用等。

六、验收要求

服务启动后，采购人按本采购需求的技术要求进行质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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